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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重點為被告參與時是否有意實行計劃

不認罪的6男1女被告面對5項控罪，其中6名
男被告張俊富、張銘裕、嚴文謙、李家田、

賴振邦及許湛榮，同被控反恐條例下一項串謀犯對
訂明標的之爆炸罪，以及屬交替控罪的串謀導致相
當可能會危害生命或對財產造成嚴重損害的爆炸
罪；6人另被控一項串謀謀殺罪，李家田另被控一
項意圖危害生命而管有槍械及彈藥罪。至於女被告
劉佩凝則被控反恐條例下一項串謀提供或籌集財產
以作出恐怖主義行為罪。

同意一同犯案 中途退出仍可定罪
張官昨日講解本案所涉控罪的罪行元素。張官
指，串謀協議由兩個人或以上同意作出某些犯罪行
為時完成，從串謀中退出並非答辯理由。如果一個
人不知道協議存在、知道但無意加入協議，或假裝
表示加入協議，就並非串謀的一方，故控方須證明
被告是否意圖自行或由其他人將協議付諸實行。串
謀者可以用身體語言、手勢、姿勢或行動達成協
議，不一定要用書面形式。陪審團要考慮案發期間

的所有事情。
對於串謀犯對訂明標的之爆炸罪，張官指陪審團須

考慮是否信納3名污點證人的證供，其中同謀者吳智
鴻串謀與其他同謀者於「民陣」遊行期間，在公用場
所、即軒尼詩道擺放兩個可導致死亡和重大物質損害
的爆炸性裝置。警方於2019年12月8日展開拘捕行
動，故「12．8計劃」最後沒有實行，但吳智鴻等確
實製造了炸彈，具意圖將「12．8計劃」付諸實行。
此外，控方亦無須證明被告積極參與、「落手落

腳做」，可由其他人實行串謀協議。

須裁協議是否存在 有意實行與否
張官提到，吳智鴻為串謀的策劃者，他有最大的
知情度。根據控方立場，「屠龍」等成員較遲加
入，無須證明各被告在同一時間知道串謀，亦無須
證明各被告均曾接觸過所有串謀者，「屠龍」成員
可以不認識吳智鴻一方的人，亦可以沒有互相聯
絡。陪審團無須知道各被告的角色輕重或何時參
與，只須裁定協議是否存在、各被告是否夥同其他

同謀者並有意圖加入協議，以及有意達成協議後將
計劃付諸實行。
至於串謀導致相當可能會危害生命或對財產造成

嚴重損害的爆炸罪，張官指此為首罪串謀犯對訂明
標的之爆炸的交替控罪，如陪審員不肯定被告是否
干犯首罪，便要考慮被告是否干犯交替控罪，即串
謀非法導致炸彈爆炸。
在行動中，警方確實發現炸彈，控方要證明被告
有危害生命或對財產造成嚴重損害的意圖，專家報
告中亦指出炸彈的威力。因此上述元素很容易證
明，陪審員最重要須考慮被告是否串謀一分子。

無須證明最終結果是否達成
至於串謀謀殺罪，張官指控方須證明被告有意圖

殺死他人，從犯證人蘇緯軒承認自己是本案槍手、
本案有炸彈地圖等，陪審員若接納蘇的證供便是相
信有殺警協議，其後再考慮被告會否是串謀一分
子。
對於被告李家田另被控的意圖危害生命而管有槍
械及彈藥罪，張官指，重點為是否能夠接納彭軍壕
看到李家田取槍的證供，並考慮李是否沒在威逼利
誘下招認。至於女被告劉佩凝被控的串謀提供或籌
集財產以作出恐怖主義行為罪，張官指，須證明被
告提供或籌集財產是作恐怖主義行為，但無須證明
財產是否實際上被如此使用。
張官最後指，陪審團需要達至9：0或8：1或7：
2的裁決；若達至6：3或5：4，並非法例上可接受
的大比數，屆時法庭會作進一步指引。

黑暴極端組織「屠龍小隊」與其他激進團夥策劃於2019年12

月8日藉「民陣」遊行，在灣仔製造連環爆炸及槍擊警員案，法

官張慧玲昨日早上向陪審團講解7名被告所涉5項控罪的元素，

並完成8天的引導，期望9人陪審團最終能達成一致裁斷；若然不一致，法例上仍可接受大

比數裁斷，即至少要達到7：2。陪審團（3男6女）退庭商議於昨晚7時再開庭，張官指陪

審團提出幾項問題，因時間關係，將案件押至今日（28日）以解答陪審團問題，並讓陪審團

繼續退庭商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屠龍」案完成引導 陪審團續商裁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社民連主
席陳寶瑩和兩名義工，2021年在旺角設街
站展示有「捐錢撐長毛」字眼及募資平台的
二維碼，被票控5項於公眾地方無牌籌
款，受審後被裁定2罪罪成，兩人分別被
判罰款1,000元和800元。陳寶瑩不服定
罪提出上訴，案件經聆訊後，高等法院暫
委法官姚勳智昨日裁決指，法例條文清
晰，陳寶瑩在公眾地方籌款，已構成組
織、參與籌款，本案正正違反條文所規管
的行為，故駁回定罪上訴，維持原判。上
訴方爭議，裁判官錯誤詮釋條文，亦忽略
「公眾地方」的控罪元素，認為上訴人展示
的二維碼連結至互聯網，應屬虛擬平台、
一個媒介，而非一處地方，沒有在公眾地
方收集金錢的情況出現，而展示捐款資訊
應受言論自由保障。
姚官指，就上訴方認為互聯網不屬公眾

地方，因此沒有違法。然而上訴方所援引

的案例，與本案控罪和背景不同，難以作
出相同考慮。
姚官續指，條文的中英文版本都相當清
晰，沒有疑惑之處，明顯不是單純規管收
集金錢，而是規管在公眾地方「組織、參
與、提供設備」以進行任何籌款活動，若如
上訴方所指，只規管實際的收集金錢行
為，則屬過於狹窄，有違立法目的。
姚官亦指，條例旨在規管可能影響公眾
安寧和衞生的行為，控方無須證明已造成
實際滋擾，若然有關籌款活動在公眾地方
發生，而沒有取得許可證，已屬違法。案
發時上訴人陳寶瑩手持揚聲器，在公眾地
方籌款，易拉架亦顯示付款二維碼，她的
行為已構成組織籌款，亦明顯屬參與，亦
有提供二維碼作「提供設備」，街站位於
行人天橋，而陳沒有持許可證，正正違反
條文所規管的行為，故其上訴理由不成
立，原審裁斷正確，駁回定罪上訴。

社民連無牌籌款罪成
陳寶瑩上訴被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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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可森撰求情信：不應圖藉財案危害國安
香港47名攬炒派中人組
織和參與「35+顛覆政權
案」，同被控串謀顛覆國家
政權罪，包括主腦戴耀廷

等45人罪成。高等法院3名國安法指定法官昨日處理參選新
界西的8名被告的求情。被告張可森在親撰的求情信中指，在
獄中對案件有深刻反省，認為不應將審議財預算案作為危害
國家安全的政治工具，亦明白懲處是其要承擔的後果。而認
罪被告伍健偉自行陳詞時為罪行百般辯解，法官陳慶偉表
明，伍健偉較遲認罪及沒有悔意，其獲得的認罪折扣將遠少
於其他被告。參選新界西的8名被告為朱凱廸、張可森、黃子
悅、伍健偉、尹兆堅、郭家麒、吳敏兒和譚凱邦。
代表被告張可森的大狀伍頴珊求情指，張屬於「積極參與」一
類，他本人親撰了一封頗長求情信，提及他在獄中度過30歲生
日，讓他得以冷靜思過，整理過去，理清思緒，深刻反省，認
識到審議財政預算案是基本法予立法會議員的責任，關乎廣大
市民生活，不應作為政治工具，亦不應藉此危害國家安全。
沒有律師代表的伍健偉自行陳詞指，自稱在案中是「積極
參與者」，伍又為自己的罪行辯解，一度被法官陳慶偉打

斷，指法庭處理求情聆訊，伍不宜發表政見。法官李運騰則
問伍是否沒有悔意？伍答稱「無錯」。

伍偉健無悔意 降低認罪扣減
法官陳慶偉最後指，伍健偉較遲認罪及沒有悔意，其獲得
的認罪折扣，遠少於其他被告。
大律師潘志明為黃子悅求情指，黃是案中最年輕的被告，

建議視她為「積極參加者」及判囚3年至10年。對於黃子悅就
理大暴動被判囚37個月、仍在服刑，望法庭考慮部分刑期同
期執行。
被告朱凱廸則由大律師宗銘誠代表求情，法官陳仲衡關注
辯方指稱朱凱廸案發時無案底，問朱是否牽涉2020年兩宗集
結案，辯方確認朱在本案期間犯案。
資深大律師蔡維邦替被告郭家麒求情，指公民黨已解散，

郭亦退出政壇，他犯下本案與其性格不符。法官陳慶偉不認
同辯方指郭犯案與其性格相違背。法官陳仲衡則關注郭家麒
在親撰求情信中涵蓋行醫及從政經歷，但未有提及他就本案
反思。蔡維邦回應指，郭家麒有私下反省及在較早階段認
罪。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屠龍案」昨日續在高等法院
審訊，陪審團開始退庭商議裁
決。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警方當日拘捕「屠龍小隊」成
員行動中檢獲大殺傷力槍械及
爆炸品。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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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高才通計劃截至今年 6 月約 5.6 萬

名申請者已到港，估計高才通子女在港中

小學求學人數至少逾萬人。新學年開學在

即，如何完善支援、幫助高才通子女入學

和適應學業、學習粵語、拓展社交等，成

為本港為來港人才解決後顧之憂、進而留

住人才的重要工作。政府有必要設立機

制，掌握到港高才在子女教育方面的需求

信息，並通過資訊提供和培訓等做好家長

教育，助家長了解香港升學機制及教育特

點，學校可通過多樣方式幫助高才通子女

適應新的學校生活。各方多走一步，就可

助高才通子女順利融入校園、開啟在港美

好生活。

特區政府於 2022 年底推出的高才通計

劃，截至今年 6 月底已批出逾 7 萬宗申

請，其中約5.6萬名申請者已到港。即使

適應能力強的高才，遠離自己熟悉的城市

來到香港工作、生活，尚有一段適應期；

處於成長期的高才通子女來到香港，更難

免遇到適應香港學業、學習用粵語溝通及

認識新朋友等諸多難題。幫助高才通子女

盡快適應香港生活、融入校園，正是本港

優化人才吸引計劃、留住來港人才的重要

內容之一，正值新學年開學之際，教育

界、各中小學應未雨綢繆、早做安排。

首先，政府應更精確掌握到港高才在子

女教育上的需求信息。根據現行安排，受

養人在港就學無須事先取得入境處處長批

准，可選擇入讀本港不同資助模式的中小

學，而相關的學校亦無須向教育局申報。

到港高才子女有多少計劃來港接受教育？

掌握相關數據，有利教育局調配資源、制

定政策，亦便於學校做好發展規劃。政府

可在高才通申請上增加子女求學意願內

容，亦可要求學校向教育局申報在校高才

通子女相關信息，精準掌握各類人才計劃

下來港求學人數變化情況及特點。

其次，大力強化到港高才的家長教育，

包括全面介紹香港教育制度和升學機制，

官立、津貼、直資、私立和國際學校，各

自課程設置、教學語言、升學機制、校風

等特色，幫助到港高才在充分了解不同類

別各個學校的優勢、全球認受度、學制特

點等基礎上，根據自身需要和子女實際情

況，選擇適合自己學校。目前人才辦在其

專屬網上平台有刊載本地教育及升學資

訊，及舉辦主題講座，教育局亦可為合資

格入讀公營學校的6歲至15歲兒童提供學

位安排支援服務等。人才辦、教育局和學

校可及時檢討、加強完善各類支援服務，

減少高才的教育焦慮。

第三，教育局和學校要完善增加各類校

本支援服務，幫助高才通子女適應學業、

學習粵語、開展社交活動等。本港8所大

學目前非本地生上限倍增至40%，本報今

日報道，各所大學皆探索出助非本地生更

好開展在港求學生活的經驗，如一對一生

活和成長指導、親善家庭計劃、朋輩導師

計劃、探索香港文化活動等。各中小學亦

可借鑒本港大學做法，以溫暖情懷幫助高

才通子女融入香港、開啟美好人生。

完善支援助高才通子女融入校園
獲創新科技署轄下新型工業化資助計劃批出

1,500萬元資助的一間納米材料生產中心昨日正

式開幕，顯示香港在新型工業化道路上邁出堅實

一步，也展現了「政、產、學、研」協作的巨大

成效和潛力。香港雖然土地和人工成本高，但在

高增值、高技術的新型工業上仍然大有可為。當

前是用好香港國際化優勢和科研優勢，拓展新型

工業化的大好時機，香港要用好內聯外通的優

勢，對內依託內地完善產業鏈和龐大市場，對外

發揮聯通國際的獨特優勢，加快產業升級轉型的

步伐。

科勁國際旗下子公司NANOshields的納米材料

生產中心獲得了香港創新科技署新型工業化資助

計劃1,500萬港元的資助，這是該計劃首批獲資

助的項目之一。該生產中心配備了國際級的先進

設備，包括智能感應器和實時監測系統，能夠實

時收集、傳輸以及分析生產及環境數據，從而實

現生產過程的高效監控。預計該生產中心每年可

生產超過 10 噸的納米材料，有望供應全球市

場。

該項目體現了特區政府對發展新質生產力、推

動新型工業化的實質支持。通過在香港建立概念

驗證生產線、中試生產線和小批量生產線，將香

港研發與大灣區的大規模生產緊密銜接，從而實

現香港研發、香港製造的高端產品打入國際市

場。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還透露，為了進一

步加快推進香港新型工業化，政府即將推出100

億元的新型工業加速計劃，為生命健康科技、人

工智能與數據科學、先進製造與新能源科技等策

略性產業提供更多資助。這一計劃將有助於吸引

更多投資者在香港投放資源，建立更多可持續營

運的高科技生產平台。

面對土地和人工成本高昂，香港傳統工業發展

無疑舉步維艱；但香港在高增值、技術密集型的

新型工業化領域，仍擁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和空

間。一方面，香港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組成

部分和產業龍頭，與內地城市之間形成了緊密的

互補合作關係。大灣區內地城市擁有完善的產業

鏈和超大規模的市場，這為香港發展高技術產業

提供了優渥的條件。香港可以依託這一優勢，將

內地城市的製造能力和市場資源與自身在科研、

設計、品牌等方面的優勢相結合，共同推動高技

術產品的產業化和市場化。這種合作模式不僅有

助於提升香港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還能帶動

大灣區整體經濟的轉型升級。

另一方面，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擁有成熟

的資本市場和豐富的融資經驗，能夠為新型工業

化項目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此外，深厚的國際

化背景使香港在全球市場推廣方面具有得天獨厚

的條件，可以通過國際展會、跨國合作等方式，

將高技術、高增值產品推向全球市場，提升國際

競爭力。

香港擁有世界一流的院校和優秀的科研人才，

在推動新型工業化的過程中，香港還需要注重人

才培養和科技創新。特區政府應加大對教育和科

研的投入，培養更多具有國際視野和創新能力的

人才。同時鼓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推動技術創

新和產業升級，為香港經濟注入新的活力。在政

府、企業、學術界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香

港相信可以在新型工業化道路上取得更大成就，

為國家的高質量發展和科技創新做出更大貢獻。

用好內聯外通優勢推動新型工業化


